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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在法案委員會 2002年 10月 22日會議上，一位委員要求法律事
務部提供意見，說明條例草案所建議的村代表選舉安排是否符合  

(a) 終 審 法 院 在 律 政 司 司 長 及 另 二 人 訴 陳 華 及 另 三 人
[2000]3HKLRD64一案中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所作判決；及

(b) 《鄉議局條例》 (第 1097章 )的規定。

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是否符合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的判決一案的判決一案的判決一案的判決

有關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的資料簡介

2. 兩名非原居民透過司法覆核程序分別質疑其所居鄉村 1999年
村代表職位的選舉安排的法律效力。終審法院其後就有關質疑作出裁

決，該項裁決包括以下兩點  

(a) 不准非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投票或參選並不合理，亦違反

參與政事的權利 (《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 (甲 )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及

(b) 非原居民女性與原居民男性結婚後可在村代表選舉中享有投

票權，但與原居民女性結婚的非原居民男性則不能參與投

票，此一選舉安排違反了《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 )第 35條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3)的規定。

非原居村民在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及參選權

3.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建議，為現有鄉村 (條例草案內已作界
定 )設立居民代表職位，並由 2003年 7月 1日開始生效，藉以配合法院就
非原居村民在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及參選權所作出的裁決。每條現

有鄉村將有一名居民代表。現有鄉村的居民代表的職能為代表該村的

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的合法

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任何人除非在緊接申請登記前的 3年內一直是有
關的現有鄉村的居民，並符合其他相關條件，否則沒有資格登記成為

選民。只有在緊接提名前的 6年內一直是有關的現有鄉村的居民，並符
合其他相關條件的人士，才有資格在有關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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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例草案亦建議為原居鄉村 (條例草案內已作界定 )設立原居
民代表職位，由 2003年 7月 1日起生效，並為共有代表鄉村 (條例草案內
已作界定 )設立原居民代表職位，於同日起生效。原居鄉村與共有代表
鄉村均有原居民居住，但共有代表鄉村則包含兩條或以上的原居鄉

村。每條原居鄉村或共有代表鄉村會有 1至 5名原居民代表。任何人除
非是有關的原居鄉村的原居民 (條例草案內已作界定 )，又或是該村的原
居民的配偶，並符合其他相關條件，否則便沒有資格登記成為該村的

選民。任何人如是原居鄉村的原居民而又在現有鄉村居住，可同時登

記成為原居鄉村 (或共有代表鄉村 )的選民和現有鄉村的選民。只有身為
有關鄉村的原居民，並符合其他相關條件的人士，才有資格在原居鄉

村或共有鄉村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

5. 該宗上訴與《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 (甲 )有關。《香港人
權法案》第一條 (一 )所列的區別這點並非該宗上訴的主要論點。該條所
列的區別包括：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

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有關方面所依據的

是無理限制那點。終審法院裁決，不准非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投票

或參選並不合理，亦違反了第二十一條 (甲 )的規定。

6. 根據第二十一條 (甲 )的寫法，只要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不受限
制或只受合理的限制，便屬符合該條的規定。上文第 3及 4段所提及的
選舉安排，對在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或參選權施加了若干限制。該

等限制包括某些在原居民代表選舉中投票及參選的人士的資格、某些

在居民代表選舉中投票及參選的人士的資格，以及選舉權不平等。由

此而起的爭議問題，就是該等限制是否合理。在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
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中，法院在判決書第 654頁表明， “本院必須以客
觀的態度來考慮有關限制是否合理。考慮的事項必須包括：所參與的

政事之性質、對參與的權利和機會所施加之限制的性質及限制之理

由。”就此方面，法院在  R v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 Anor, ex p
AECS & Ors  (1995)5HKPLR490一案中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曾就第二十一條 (丙 )(以
一般平等之條件服香港公職的權利 )作出考慮，並於判決書第 517頁指
出  

“怎樣的限制才算有合理需要，這問題須由政府決定，法院只有有
限的干預能力。這是因為 (套用歐洲人權律師的用語 )政府在決定何
謂合理需要時有其 ‘判斷的範圍 ’。只要某項限制的合理程度是在政
府可提出的合理看法的範圍之內，法院便不得以其意見取代政府

看法。 ”

7. 正如上文第 5段所述，第二十一條 (甲 )所提及的第一條 (一 )所
列的區別，並非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中上訴的主
要論點。假如有關的限制是基於第一條 (一 )所列的其中一項區別而產
生，則情況是否會有所分別 ?在Association of Expatriate Civil Servants
of Hong Kong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1998]2HKC138(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一
案中，法院曾經考慮，限制公職人員不得以律師代表出席紀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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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對其獲第二十一條 (丙 )保障的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香港公職的
權利施加不合理限制。法院在考慮第二十一條 (丙 )時，曾就以第一條 (一 )
所列的區別作主要論點的個案與不以該等區別作主要論點的個案作出

區別。在這方面，如有關限制是基於第一條 (一 )所列的其中一項區別而
產生，關乎第二十一條 (丙 )所訂的權利及機會，法院便須證明  

(a) 合理和公正的人均承認有真正需要設立該等優待；

(b) 該等優待均屬合理，並與作其支持理據的需要有合理的關

連；及

(c) 該等優待是與有關需要比例相稱，而其範圍不會超越有必要

設立該等優待的目的。

若情況如此，便無人會提出爭議，認為不得以律師作代表的限制是基

於第一條 (一 )所列的任何區別而產生。雖然如此，法院繼而在判決書第
153頁中，表示曾根據該 3項因素考慮不得以律師作代表的限制，並認
為有關限制與該等因素相符。

8. 除了第二十一條 (甲 )之外，《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 (乙 )
亦與條例草案所建議的選舉安排有關。第二十一條 (乙 )保證，選舉權必
須平等，並且不受無理限制。建議的選舉安排准許屬原居民的村民享

有兩票，可以分別在原居民代表選舉和居民代表選舉中投票。這些選

舉安排是否與平等的選舉權有所扺觸 ?在  Lee Miu Ling v The Attorney
General [1995]HKCA517一案中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原告人曾就《立法局 (選舉規
定 )條例》 (第 381章 )(現已廢除 )中有關功能組別選舉安排的規定是否違
憲作出申訴。其中一項投訴，就是有些人可以同時在地方選區和功能

組別各投一票，而其他人則只可以在地方選區投票。法院在駁回該項

申 訴 時 並 沒 有 以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
[1992]2HKCLR207一案中的一般驗證作主要論點 (本段稍後將會討論該
點 )，原因是其認為有關的 “不平等選舉權 ”符合《英皇制誥》第VII(3)
條的規定，因此不屬違憲。然而，法院在駁回另一項關於每名選民在

大小不同的選區中所佔的重要性有所分別的申訴時，卻引用了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一案中的一般驗證。法院在這方面所作
的判決，與我們的討論有很大的關係。法院一方面承認有關安排偏離

了同等待遇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則同意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的驗證  

“很明顯，字面上的平等 (即由始至終待遇絕對相同的意思 )是不需
要的，因為如此硬性規定，只會破壞而不會促進真正的平等待遇。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偏離了字面上的平等，也可以是正當的做

法，而且確是唯一的正當做法。不過，起步點仍是同等的待遇。

任何偏離了這點的做法，都必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要確證偏離

了這點的做法合理有據，就必須證明：第一，理性和公正的人均

承認有真正需要設有某些不同的待遇；第二，用以滿足這需要的

有關做法所包含的不同待遇均屬合理；及第三，該偏離的做法是

與有關的需要比例相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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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的驗證在實質上與
Association of  Expatriate Civil Servants of Hong Kong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一案中所提述的 3項因素相同的。

意見

9. 條例草案所建議的選舉安排中的限制，是否符合《香港人權

法案》第二十一條 (甲 )的問題，似乎是一個需要客觀地考慮律政司司長
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的各方面因素才能決定是否合理的問
題。在就這問題作決定的時候，委員或要考慮建議的選舉安排是否已

在保障原居村民的利益和非原居村民的利益之間取得最佳平衡。在這

方面，政府對於決定何謂合理需要，有其 “判斷的範圍 ”: R v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 Anor, ex p AECS & Ors一案。假設該等限制是基
於第一條 (一 )所列的其中一項區別而產生，委員可能需要考慮以下各點
是否成立  

(a) 理性和公正的人均承認有真正需要設立該等限制；

(b) 該等限制均屬合理，並與作其支持理據的需要有合理的關

連；及

(c) 該等限制是與有關需要比例相稱，而其範圍不會超越有必要

設立該等限制的目的 :  Association of Expatriate Civil  Servants
of Hong Kong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一案。

《性別歧視條例》

10. 為配合法院就若干現行選舉安排與《性別歧視條例》第 35條
的規定不一致所作的裁決 (見上文 2(b)段 )，條例草案建議，任何人若為
原居村民或原居村民的配偶，並符合其他規定，即符合資格登記成為

原居鄉村或共有代表鄉村的選民。法律事務部曾經去函要求政府當局

確認有否就條例草案的建議是否符合《性別歧視條例》的規定諮詢平

等機會委員會。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曾諮詢平等機會委員會，而平

等機會委員會則表示，根據該委員會所能預期，《村代表選舉條例草

案》的條文與《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章 )的規定是一致的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我
們在這方面並沒有進一步的補充。

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是否符合《鄉議局條例》的規定《鄉議局條例》的規定《鄉議局條例》的規定《鄉議局條例》的規定

《鄉議局條例》的目的

11. 《鄉議局條例》(下稱 “該條例 ”)的目的是成立鄉議局。該條例
第 9條訂明鄉議局的宗旨如下  



5

(a) 促進和加深新界區的人之間的互相合作及了解；

(b) 促進和加深政府與新界區的人之間的合作及了解；

(c) 為新界區的人的福利及繁榮而就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向政府提

供意見；

(d) 鼓勵遵守對新界區的人有益並有利於維持公衆道德的所有風

俗及傳統習慣；及

(e) 執行行政長官所不時邀請執行的職能。

12. 該條例第 9(a)至 (d)條均提及 “新界區的人 ”。不論是載述《 1959
年鄉議局條例草案》通過的議事錄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還是《鄉議局條例》，都沒
有闡明該詞的意思。在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中，
代表原居村民的律師辯稱，鄉議局事實上主要是代表新界原居民的利

益，而各村代表則主要是代表原居村民的利益。法院的回應意見 (判決
書第 653頁 )則表示，過去必有一段時期是所有村民皆屬原居人士，根據
有關定義， 1898年的情況便是如此；不過，在 20世紀末的數十年，新
界經歷了急速的改變，在經濟及社會因素影響下，人口出現流動。法

院繼而指出，非原居村民在案中兩村的人口中，佔有相當比重。至於

鄉議局方面，法院所持的意見如下 (判決書第 653至 654頁 )  

“其法定職能並非只囿於代表原居民的利益。不論以往的情況如
何，現時鄉議局議員大會的組合中，非原居民佔有很大的比重 (大
約百分之二十五 )(參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澤祐在Tse Kwan
Sang v.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 Another一案的判案書 [1999]
3 HKLRD267 第 281頁， [1999] 3 HKC457 第 472頁 )。 1988年《鄉
議局條例》的修訂，顯然是為了使非原居民的參與更為便利。撇

開實際情況不談， “……代表某鄉村……的人 ”這片語的正確釋
義，應否闡釋為只代表原居村民？即使假定該局條例於 1959年制
定時，有關鄉村的人口只由原居村民組成，也沒有理據可指稱，

立法者有意將該法例的涵意固定在制定之時。訂定鄉議局的設立

及職能的《鄉議局條例》具前瞻性。正如詮釋其他法例的一般做

法，法院應該根據把有關法例視為繼續施行的現行法律這需要來

闡釋該局條例。參閱Halsbury’s Laws第 44(1)冊，(第 4版，再發行 )，
第 1218及 1473段。如此闡釋，有關法例中， “代表某鄉村 ”這片語
具其一般的涵義，即是代表整個鄉村。這片語不能解作只是代表

鄉村的一部份。因此，組成有關鄉村人口的原居村民及非原居村

民均獲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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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13. 從律政司司長及另二人訴陳華及另三人一案的分析中，清楚
可見鄉議局的成立宗旨是代表新界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利益。在這前

提下，有關非原居民在現有鄉村的村代表選舉中投票及參選的建議選

舉安排，並沒有抵觸鄉議局的法定功能。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2年 11月 18日
























































